
如今，线上交友、网络转账
愈发普遍，陌生人之间的资金
往来暗藏诸多法律隐患。不少
人疑惑，借钱给未成年网友，钱
款能否追回？若借款人借款时
未成年、起诉时已成年，债务该

“子债父偿”还是“自己扛”？
王某在线上平台认识了

张某。张某一直使用假名与王
某交流。期间，张某经常以各
种理由向王某借款，王某通过
微信、支付宝等平台向张某转
账累计12000元。一年后，张
某坦白借款时尚未成年，冒用
他人身份借款，虽承诺还款，却
一直迟迟未履约。无奈之下，
王某将张某及其父母一并诉至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庭审
中，张某经传唤未到庭，但提交
书面答辩状，承认全部借款事
实，称自己刚参加工作，薪资较
低，请求分期还款。张某父母
未到庭应诉。

长春市九台区法院另查
明，张某借款时未满18周岁，
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
受理后方年满18周岁。王某
提交了微信实名信息、完整转
账记录、聊天记录、张某承认欺
骗及承诺还款的证据、催款记
录等，形成完整证据链。

审判要点：关于借款行为
效力：张某借款时系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借款12000元明
显超出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范围，且非纯获利益行为，亦无
证据证明其父母事后追认。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五条，该借
款行为无效。

关于责任承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
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
当返还。尽管张某借款时为未
成年人，但王某起诉时张某已
年满18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责
任能力，且是借款实际取得人，
应承担财产返还责任。

关于父母责任：张某父母
对借款不知情、未追认，且张某
诉讼时已成年、有工作和稳定
收入，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的能力，故父母无需承担偿还
责任。

法官说法：
1.明确成年法律责任。年

满18周岁意味着以独立的法
律人格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
责任。张某虽因借款时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导致借款合同
无效，但不能逃避因无效行为
取得财产应予返还的法定义
务。其现已有稳定工作和收
入，理应自行偿还。

2.厘清家长责任边界。监
护人并非无限兜底承担子女债
务，若父母对子女借款行为不
知情、未事后追认，且涉事子女
现已成年，同时具备独立还款
能力，那么父母无需为子女的
债务承担代偿责任。

3.强化资金往来风控。广
大群众进行线上资金往来时，
务必做好证据留存，保留能够
佐证“人、事、款”对应关系的电
子记录。转账备注清晰款项性
质，聊天对话中明确借款金额、
还款时间及还款承诺，妥善保
管对方实名信息，最大程度规
避借贷纠纷风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由长春市二道区总工
会举办的“幸福汇·悦东城”职工
羽毛球比赛圆满落幕。二道法
院干警奋勇争先、顽强拼搏，充
分展现了团结协作、敢于争先的
精神风貌，凭借精湛的球技与默
契的配合，斩获多项佳绩。

二道法院全体干警将以此

次赛事为契机，把赛场上的昂扬
斗志、团结意识和坚韧不拔的韧
劲融入日常司法工作，进一步树
牢干事新风、强化履职担当，以
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和务实
的作风，为推动辖区工作高质量
发展贡献奋斗力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的柳絮飘得正盛，路边的柳
叶也舒展开来，城里早就透着夏天的
热乎劲儿了。可申请执行人赵某的心
里，却凉飕飕的——家里正等着钱周
转，急得坐立不安，嘴上都起了火泡。

“我真不是想赖账！”被执行人高
某一脸诚恳，“之前我已经还了15万，
剩下的15万，我每个月都有工资，按
月慢慢还，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不行！剩下的15万我现在就等
着钱用，根本等不起按月还！”赵某连
连摆手，语气里满是焦急，“必须一次
性结清，不然我家的事儿就黄了！”

这事儿得追溯到2017年。当时
高某承包工程缺资金，前后5次向赵
某借了40万元，可后续高某只还了
10万。赵某无奈之下只能把他诉至
法院。2025年，经长春市绿园区人民
法院调解，两人达成了还款协议，由高
某分期还款30万元。但是调解书生
效后，高某仅还款15万，剩余15万依
旧没当回事，迟迟不履行。实在没辙
的赵某，只好申请了强制执行。

按理说，这案子不算复杂——高

某名下有房子，还有稳定工作，完全有
能力一次性还清这15万欠款。可他
就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拖一天是
一天，执意要对剩余15万分期还；而
赵某这边，家里等着这15万应急，心
态本来就焦躁，两边诉求差得太远，吵
了好几次都没谈拢，让常规调解工作
屡屡陷入僵局。

贯军法官看出了症结，决定换个
思路。他一次次约高某当面沟通，先
把法理讲透：“你有房有稳定收入，完
全能一次性还清这15万。要是有能
力还却故意拖着，不仅坑了人家赵某，
法院还会依法把你纳入失信名单、限
制高消费，到时候房贷车贷办不了，出
门坐不了高铁飞机，连孩子上学、找工
作都可能受影响，这损失可比15万大
多了。”

说完，法官没给高某侥幸的机会，
当即安排工作人员启动对他名下房产
的处置流程，用实际行动表明法院执
行的决心。等高某神色渐渐凝重，法
官又放缓了语气，拉着他换位思考：

“你之前还了15万，说明心里是有还

款诚意的。可你想想，赵某现在是真
遇到坎儿了，这15万对他来说就是救
急的救命钱。当初他愿意在你缺资金
的时候伸手帮衬，现在你有能力一次
结清，也该讲诚信、念旧情，帮他渡过
这个难关，对吧？”

一边是不容置喙的法理威严，一
边是推心置腹的情理劝导，法官来回
沟通了好几次，终于打消了高某拖延
的念头。当高某把剩余15万元现金
重重拍在桌上时，赵某心里的石头总
算落了地，脸上的愁云也散了。他握
着高某的手说：“其实我也不是不通情
理，你之前还了15万我记着，实在是
家里现在有难处，不然剩下的15万肯
定愿意让你分期还。”转过头，又一个
劲儿地感谢法官：“真是太谢谢你们
了！办事又快又贴心，可算帮我把这
15万急用钱要回来了，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

没多久，赵某特意送来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执法神速 尽心尽责；高效
执行 为民解忧”16个字，道出了他的
心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民间借贷中，有这样一种“操
作”：明明借了1000万，到手第二天就
得先掏出120万当“利息”——这种预
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做法，俗称

“砍头息”，看似“约定俗成”，实则可能
暗藏陷阱。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法官阴月审结一起标的
额达千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正是这
种情况。面对这种“先付利息”的操作，
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这笔
提前支付的利息，不能计入借款本金。

B公司因周转资金和经营需要，
向A公司借款1000万元，双方约定按
年利率12%支付利息。A公司按约转
账1000万元，但放款次日，B公司即
向A公司支付了120万元“利息”。此
后，B公司未能按约偿还剩余款项，A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B公司支付1000
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借款本金究竟是1000万元，还
是应认定为880万元？ 后续利息应
以哪一数额为基数进行计算？

二道法院经审理后认为：B公司在
放款次日即支付120万元，此时其尚未
实际使用该笔资金，不能认定为正常
履行利息支付义务。该行为虽使出借
人A公司提前收回利息，却违背了借
款合同的实质特征，变相减少了借款
人B公司实际获得的资金，损害了B公
司的合法利益。为体现合同公平原
则，该笔120万元应从借款本金中予以
扣除。故认定本案实际借款本金为
880万元。基于上述本金认定，B公司
后续应付利息，应以880万元为基数，
按照约定的年利率12%计算。

法官说法：利息为资金时间价值
的表现形式，只有借款人实际取得并
使用资金后，才产生利息支付义务。
因此，利息的支付应以借款人实际占
有借款为前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六百七十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
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
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
款并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亦明确，人民法院
应以实际出借金额认定本金。

本案中，A公司虽足额转账1000
万元，但放款次日即收取120万元利
息，导致B公司实际可使用的资金减
少至880万元。该行为与预先扣除利
息本质相同，损害了借款人合法权
益。如果按合同载明的1000万元为
基数计算利息，借款人实际可支配的
资金减少，承担的利息反而增加，双方
的权利义务将明显失衡。

关于利息的正确计算方式。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
九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
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
金或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
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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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借钱时未成年
成年后这笔钱谁来还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干警
在区职工羽毛球比赛中斩获佳绩

借1000万，次日先付120万利息？

法院：这钱不能算本金

解急难、化矛盾：15万欠款的初夏执行答卷


